
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李雅莉
電話：02-7736-6222
電子信箱：leeya@mail.moe.gov.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26日
發文字號：臺教師(三)字第114260124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作業流程圖、因應作為及檢核表

主旨：檢送本部修正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教師工會團體協約協

商訴求之SOP作業流程圖、因應作為及檢核表1份，請協助配合

並轉知所屬學校依循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因應教師適用勞動三法後，教師工會陸續成立並可能與雇主進

行協商，爰本部於 112年 8月 15日以臺教師 (三 )字第

1122603290A號函（諒達）檢送修訂之旨揭SOP作業流程圖、因

應作為及檢核表，請貴局（府、署）配合並督導所屬學校依循

辦理。

二、參考近年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團體協約協商運作情形，為

簡化行政作業流程、促使團體協約協商過程順利進行等，爰修

正旨揭SOP作業流程圖、因應作為及檢核表，本次修正重點說

明如下：

(一)新增學校於確認教師工會有協商資格後，須於10日內通報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時限，以縮短通報時間落差，預留後續各

項作業時程；且學校免再於通報時副知本部。

(二)基於誠信協商義務，新增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於接獲學校通報

時，應先協助檢視協商內容之提醒（違反法規者，不得協

商；如屬須修正法規事項，宜以修正法規辦理；如有適用法

規疑義，應預留時程主動函詢法規主管機關釋疑）。

(三)為簡化行政作業流程，學校免於通報時副知本部，修正由

抄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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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先行對協商內容進行檢視、明確函

復學校行政指導意見，此時再將行政指導意見一併副知本

部。

(四)為瞭解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實際核可學校簽訂之團體協約內

容，以作為法規研修之參考，爰新增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於

核可學校團體協約時，須副知本部，併附核可之團體協約內

容。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本：本部人事處、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法制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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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教師工會團體協約協商訴求之SOP作業流程圖 

114.05 修正 

教師工會提出 
團體協約協商訴求 

學校確認教師工會 
協商資格 

學校向教師工會說明其
未符協商資格

1.協商資格認定：團體協約草案適用特定
對象(包括特定職業、職務或地域等)之
教師工會會員(包含專任教師及其他教
育人員等)人數，須逾受僱於學校全校前
開特定對象人數二分之一。(例如：教師
工會所提團體協約草案明確載明僅適用
專任教師，則該工會會員屬受僱於學校
之專任教師人數，逾學校全校專任教師
人數二分之一時，即具有協商資格)。

2.得請勞動主管機關協助認定協商資格。
無 

由校長親自、指定或委託適當 
人員擔任協商代表參與協商 

進行協商 

預擬 
共識草案

重啟協商或 
進行勞資爭議 

學校與教師工會
簽訂團體協約

憑辦 

有 無

1.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接獲團體協約協商草案後，須協助檢
視協商內容：違反法規者，不得協商；如屬須修正法規事
項，宜以修正法規辦理；如有適用法規疑義，應預留時程
主動函詢法規主管機關釋疑。

2.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須函復學校事項之權責歸屬，明確予
以行政指導(併將行政指導意見副知教育部)、協助籌組
協商團隊。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協助學校籌組協商團隊，不得拒絕。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可學校團體協約時，須副知教育部（含
核可之團體協約內容）。 

學校於 10 日內通報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學校應於教師工會提出協商書面 
通知之日起 60 日內提出對應方案

有無協商資格

有無共識 

報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核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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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對教師工會所提團體協約協商之因應作為

114.05 修正

一、確認教師工會協商資格 

(一)當學校接獲教師工會提出團體協約協商訴求時，應先確認工會是否具有協商

資格。

1.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依前項所定有協

商資格之勞方，指下列工會：二、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數，逾其所僱

用勞工人數二分之一之產業工會。三、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數，逾其

所僱用具同類職業技能勞工人數二分之一之職業工會或綜合性工會。」。

2.協商資格認定：

(1)團體協約草案適用特定對象（包括特定職業、職務或地域等）之教師工

會會員（包含專任教師及其他教育人員等）人數，須逾受僱於學校全校

前開特定對象人數二分之一。例如：教師工會所提團體協約草案明確載

明僅適用專任教師，則該工會會員屬受僱於學校之專任教師人數，逾學

校全校專任教師人數二分之一時，即具有協商資格。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教師定義：依「教師法」第 3 條規定，為公立

及已立案之私立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者。

(2)倘對於教師工會協商資格發生疑義，為避免衍生勞資爭議，得向各地方

勞動主管機關請求協助認定。

(二)學校與教師工會如於協商啟動時，對協商資格未提出異議，並已展開團體協

約協商程序，則學校不得於協商過程中，以工會「協商資格不符」，而要求重

新認定工會之協商資格。

二、落實通報機制 

(一)學校通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學校確認教師工會有協商資格後，應於 10 日

內將工會所提之團體協約協商草案函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知悉。 

(二)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接獲學校通報後：

1.須協助檢視協商內容：違反法規者，不得協商；如屬須修正法規事項，宜

以修正法規辦理；如有適用法規疑義，應預留時程主動函詢法規主管機關

釋疑。

2.須函復學校事項之權責歸屬，明確予以行政指導（併將行政指導意見副知

教育部）、協助籌組協商團隊，並提醒學校應於教師工會提出協商書面通

知之日起 60 日內提出對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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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商籌備 

(一)召開籌備會議或會前會：在團體協約協商啟動前，可邀請相關利害團體（如

家長團體、校長團體）召開籌備會議或會前會以取得共識，俾利未來協商進

行。 

(二)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有義務協助學校籌組協商團隊，不得拒絕。

(三)產生協商代表：依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現勞動部）101 年 3 月 29 日勞資 2 字

第 1010125500 號函略以，團體協約法未有對雇主之協商代表之資格或產生

之方式有明文規範，爰此，雇主協商代表之產生應回歸民法之代表、代理或

公司法之代表等相關規定辦理。爰學校認為教師工會所提團體協約內容有必

要讓相關利害關係人參與團體協商者，得依上開規定辦理。由校長親自、指

定或委託適當人員擔任協商代表參與協商；惟擔任協商代表時，如有違反「團

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情形，並經勞動部不當勞動行為裁決委員會裁決認

定，依「團體協約法」第 32 條規定，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

罰鍰。

四、秉持誠信進行協商 

(一)學校應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規定，秉持誠信協商原則進行協商，無正當

理由不得拒絕，並須於接獲協商要求後 60 日內（包括前揭通報機制所花費

之行政作業時間）提出對應方案，否則即有成立不當勞動行為之可能。

(二)學校如考量協商事項須具全校一致性，不宜有教師工會會員與非會員之差別

待遇，可與工會表達無法達成簽訂禁止搭便車條款之共識。

五、協商完成 

(一)學校函報團體協約共識草案予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可：依「團體協約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略以，公立學校應於團體協約簽訂前，經其上級主管機關核

可，未經核可者，無效。但關係人為工友（含技工、駕駛）者，應經行政院

人事行政局（現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核可。 

(二)簽訂團體協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可學校團體協約（須副知教育部，併附

核可之團體協約內容）後，學校與教師工會簽訂團體協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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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教師工會團體協約協商訴求之 

SOP 作業流程檢核表

114.05 修正 

一、學校名稱：

二、提出訴求之教師工會名稱：

三、教師工會提出協商書面通知之日期：   年   月   日 

四、檢核事項 

階段 序號 事項 檢核內容 
學校

檢核 

(一) 

確認

教師

工會

協商

資格 

1 

確認教師

工會協商

資格 

當學校接獲教師工會提出團體協約協商訴求時，

應先確認工會是否具有協商資格；如於協商啟動

時，對協商資格未提出異議，並已展開協商程序，

則不得於協商過程中，以工會「協商資格不符」，

而要求重新認定資格。 

註： 

1.協商資格認定：團體協約草案適用特定對象(包括特

定職業、職務或地域等)之教師工會會員（包含專任教

師及其他教育人員等）人數，須逾受僱於學校全校前

開特定對象人數二分之一。例如：教師工會所提團體

協約草案明確載明僅適用專任教師，則該工會會員屬

受僱於學校之專任教師人數，逾學校全校專任教師人

數二分之一時，即具有協商資格。

2.倘對於教師工會協商資格發生疑義，為避免衍生勞資

爭議，得向各地方勞動主管機關請求協助認定。

□ 

(二) 

落實

通報

機制 

2 

學校通報

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 

學校確認教師工會有協商資格後，應於 10 日內將

工會所提之團體協約協商草案函報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知悉。 

註：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須協助檢視協商內容後，函復學校

事項之權責歸屬，明確予以行政指導、協助籌組協商

團隊。

□ 

(三) 

協商

籌備 

3 

召開籌備

會議或會

前會 

於團體協約協商啟動前，可邀請相關利害團體（如

家長團體、校長團體）召開籌備會議或會前會以

取得共識，俾利未來協商進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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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序號 事項 檢核內容 
學校

檢核 

4 
產生協商

代表 

由校長親自、指定或委託適當人員擔任協商代表

參與協商。 

註： 

1.「團體協約法」未明文規範雇主之協商代表資格或產

生方式，爰回歸「民法」之代表、代理或「公司法」

之代表等相關規定辦理。

2.擔任協商代表時，如有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 項情形，並經勞動部不當勞動行為裁決委員會裁決

認定，依「團體協約法」第 32 條規定，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 

(四) 

秉持

誠信

進行

協商 

5 誠信協商 

學校應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規定，秉持誠信

協商原則進行協商，無正當理由不得拒絕，並須

於接獲協商要求後 60 日內（包括前揭通報機制所

花費之行政作業時間）提出對應方案，否則即有

成立不當勞動行為之可能。 

□ 

6 

檢視協商

內容之適

切性 

學校如考量協商事項須具全校一致性，不宜有教

師工會會員與非會員之差別待遇，為避免造成管

理上之困難，可與工會表達無法達成簽訂禁止搭

便車條款之共識。 

□ 

(五)

協商

完成 

7 

函報共識

之協約草

案 

達成共識之議題，預擬團體協約共識草案，函報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可。 

註：依「團體協約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公立學校應

於團體協約簽訂前，經其上級主管機關核可，未經核

可者，無效。 

□ 

8 
簽訂團體

協約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可後，學校與教師工會簽訂

團體協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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